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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宏顺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

性别平等和女职工权益保护 

 
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5：实现性别平等，增强所有妇女和

女童的权能： 

●在全球消除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歧视。 

●消除公共和私营部门针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，

包括贩卖、性剥削及其他形式的剥削。 

●消除童婚、早婚、逼婚及割礼等一切伤害行为。 

●认可和尊重无偿护理和家务，各国可视本国情况提供公共服

务、基础设施和社会保护政策，在家庭内部提倡责任共担。 

●确保妇女全面有效参与各级政治、经济和公共生活的决策，

并享有进入以上各级决策领导层的平等机会。 

●根据《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》、《北京行动纲领》及

其历次审查会议的成果文件，确保普遍享有性和生殖健康以及生

殖权利。 

●根据各国法律进行改革，给予妇女平等获取经济资源的权

利，以及享有对土地和其他形式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，获取金

融服务、遗产和自然资源。 

●加强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，以增强妇女权能。 

●采用和加强合理的政策和有执行力的立法，促进性别平等，

在各级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。 

1、就业平等 

平等就业权是一项重要的女性劳动权益。针对存在的诸多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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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就业歧视现象，如招录中的性别歧视、就业后的同工不同酬、

职场发展歧视等，我国已形成了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为总

纲，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、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

定》、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》以及相关地方性法规、规章为支撑的

保障女性平等就业权的法律体系和政策措施，积极创造公平就业

环境，消除就业歧视。 

1.1 在获取就业方面，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。公司在录

用职工时，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，不得以

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。 

1.2 在促进职业发展方面，公司录用女职工时不得在劳动合同中规

定限制女职工结婚、生育的内容。 

1.3 在促进同工同酬方面，公司根据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（2021-2

030 年）》，全面落实男女同工同酬。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工资收

入分配制度，对从事相同工作、付出等量劳动、取得相同劳绩的

劳动者，公司要支付同等劳动报酬。 

1.3.1 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的规定，在录用职工时，除

特殊的不适合女性的职位外，一律男女平等，公司不会采用任何

方式阻碍女性就业，不会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

女的录用标准。 

1.3.2 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的规定，公司在招

录（聘）过程中，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不会实施下列行为： 

（1）限定为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； 

（2）除个人基本信息外，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

婚育情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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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； 

（4）将限制结婚、生育或者婚姻、生育状况作为录（聘）用

条件； 

（5）其他以性别为由拒绝录（聘）用妇女或者差别化地提高

对妇女录（聘）用标准的行为。 

1.3.3 实行男女同工同酬。公司已经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明确女

职工在享受福利待遇方面享有与男职工平等的权利。 

1.3.4 公司现有员工 96 人，其中女职工有 3 人；在科级以上中层

（含科级）的管理人员有 6 人，其中女性干部有 1 人。 

2、女职工劳动保护 

女职工劳动保护，是针对女职工的生理特点而进行的特殊保

护。它主要研究生产过程中劳动条件对女职工身体健康的影响及

防止职业有害因素对女性生理机能的影响，以保护女职工能够健

康持久地从事生产劳动，保障育龄女职工能够孕育健康的下一代。

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，女职工劳动保护包括四个方面的

内容： 

（1）保护母性，即保护女性机能，如“四期”（经期、孕期、

产期、哺乳期）保护。 

（2）规定女职工的工作时间，如孕妇、乳母禁止加班加点及

不做夜班等。 

（3）禁止女职工从事危险有害作业。 

（4）女性与男性有同等就业机会，同工同酬。 

2.1 女职工“四期”保护是对女性生理机能变化过程即经期、孕

期、产期、哺乳期的劳动保护。公司已经采取措施做好以下保护

工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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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禁止因女职工怀孕、生育、哺乳降低其工资、予以辞退、

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； 

（2）禁止安排经期、孕期、哺乳期女职工从事禁忌劳动范围

的劳动； 

（3）对孕期、哺乳期延长劳动时间和夜班劳动的限制； 

（4）制定员工手册，对产假和哺乳假等进行规定。 

2.2 女职工在经期可享受的特殊劳动保护 

女职工在月经期间，正常的生理机能和肌体活动能力出现变

化，身体防御能力暂被破坏，生理波动较大，作业能力下降，工

作效率降低。月经期间的女职工可以照常劳动，但不能参加过重

的体力劳动，不能参加高处、低温、冷水等作业。公司规定了女

职工在经期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： 

（1）冷水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二级、第三级、第四级冷

水作业。 

（2）低温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二级、第三级、第四级低

温作业。 

（3）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、第四级体力劳

动强度的作业。 

（4）高处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、第四级高处作业。 

2.3 女职工在孕期可享受的特殊劳动保护 

孕期主要指女性从受孕到产出胎儿的一段时间，通常为 280

天。女职工怀孕后，体内各系统负担加重，劳动能力受到一定影

响，因此，应当在劳动中获得特殊保护，以保证孕妇健康和胎儿

的正常发育。 

（1）公司根据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的规定，对怀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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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个月以上的女职工，不安排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，

并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。 

（2）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，所需时间计入

劳动时间。 

（3）虽然女职工孕期从事的工作可能不属于禁忌从事的劳动

范围，但如果怀孕女工本人感到不能适应孕前工作，公司会根据

医疗机构的证明，减轻其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。 

（4）对从事立位作业的女职工，还在其工作场所设休息座位。 

3、生育或劳动保护假期 

公司严格执行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、《山东省女职工

劳动保护办法》和《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

女职工依法获得以下生育或劳动保护的福利性假期： 
假期项目 休假天数 法规/政策条款 
产假 158 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（2022 修订），第 26 条 
难产假 加 15 

山东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（2019 修订），第 12 条 多胞胎假 加 15 天/胎 
流产假 15/42 
育儿假 不少于 10 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（2022 修订），第 26 条 
陪产假 不少于 15 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（2022 修订），第 26 条 
哺乳假 1 小时/胎/天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（2012），第 9 条 

4、防止职场性骚扰 

公司对职场性骚扰实施零容忍。公司内部已经建立了职场反

性骚扰合规体系，包括职场性骚扰的预防机制、投诉举报机制和

处理机制等，通过这些职场反性骚扰的合规体系，尽可能防止或

及时处理已发生的性骚扰。 

4.1 性骚扰 

是指违背他人意愿，以言语、文字、图像、肢体行为等方式

对他人实施具有性本质内容的、不受欢迎的侵权行为，该行为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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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受到冒犯、胁迫、羞辱，导致了不良的心理感受或敌意、

不友好的工作（学习）环境。其构成要件： 

一是行为具有性本质的内容； 

二是行为是违背受害人主观意愿、不受欢迎的； 

三是该行为是对他人人格权的侵犯，给受害人造成了不良的

心理感受或敌意、不友好的工作（学习）环境。 

4.2 主要表现形式 

性骚扰主要包括言语、文字、图像、肢体等形式： 

4.2.1 言语形式的性骚扰： 

（1）当面评论一个人身体的敏感部位； 

（2）不受欢迎的性挑逗； 

（3）与性有关的下流的笑话； 

（4）其他不受欢迎与性有关的言语。 

4.2.2 文字形式的性骚扰：多次发送带有淫秽、污辱内容的信件、

手机短信、微信、电子邮件、传真等。 

4.2.3 图像形式的性骚扰：多次通过电子邮件、微博、微信等形式

发送或展示色情图片和物品。 

4.2.4 肢体形式的性骚扰： 

（1）不受欢迎的肢体接触--包括拍、捏、抚摸、亲吻、搂抱、

爱抚或者不恰当的触摸敏感部位； 

（2）要求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； 

（3）使用与工作相关的威胁或奖励要求性支持； 

（4）对他人做出猥亵动作，甚至暴露其性器官等。 

4.3 预防措施 

4.3.1 为公司订立清晰的性骚扰制度，让员工明白公司的立场是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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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容忍任何工作间的性骚扰，以及处理投诉的程序等。员工均需

阅读并理解本公司性骚扰规章制度，并在相关阅读记录中签署作

实。 

4.3.2 设立申诉渠道，让员工知道遇到性骚扰事件时，怎样投诉及

向谁投诉（行政人资部）。 

4.3.3 沟通及培训，定期给予提醒或训练，让员工明白哪些行为可

能构成性骚扰。 

4.4 补救措施 

4.4.1 收到投诉或知悉发生性骚扰时，行政人资部立即跟进并作适

当处理，例如展开调查等。 

4.4.2 在取得投诉人的同意下，按情况暂时更改工作安排，以防止

性骚扰事件持续发生。 

4.4.3 若查明指控属实，对骚扰者作适当警告及/或处分。按需要改

善工作安排，避免性骚扰再发生。 

4.4.4 定期检讨公司性骚扰政策及相关预防和处理投诉安排，并留

意补救措施是否有效，防止性骚扰行为再次发生。 

 

山东宏顺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三年八月一日 

 


